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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非粮化” 的内涵厘定及效应阐明 

万世花
（四川农业大学 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2020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采取

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2021—2023年中央一

号文件将该政策逐步细化落实，但是实践中仍存在实施难、管控难的执法难题。为解决此难题，需从“耕地

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入手进行解决。目前，“耕地非粮化”用语范围不精确，主要表现为“耕地”表述范围

过大、“非粮化”判断标准——行为标准抑或耕地地力标准存疑。因此，需在现行法框架下对此进行解释作

业以明晰“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明晰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在农用地利用方面

的制衡关系，分析两权在三个层面的制衡边界，由此得出“耕地非粮化”内涵厘定能够在第三个层面划定两

权的界限，最终在两权之间寻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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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Effect of
“Non-grain Pro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WAN Shihua
（Law School,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In November 2020,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prevent-
ing the non-grain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stabilizing grain production, clearly proposing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non-grain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Since then, the policy
has  been gradually  refi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No.  1  docu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rom 2021 to 2023.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aw enforcement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nd control.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
notation of  “non-grain pro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 At present, the scope of the term  “non-grain pro-
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not accurate,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at the scope of express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too large, and the judgment standard of  “decriminalization”  is in doubt. There-
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i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law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con-
notation of  “non-grain produ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 and on this basis, by clarifying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between land usage control power and land management right in the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and analyzing the boundary of balances between the two rights at three level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non-grain  conversion of  cultivated  land”    can  delimit  the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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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耕地的用途管制经历了从“非农化”的单一

限制到“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的“双

非”并举管控的过程。尤其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全

面实施粮食安全战略以来，防止耕地“非粮化”

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而愈发受到关

注。2020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

耕地“非粮化” 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以下简

称《非粮意见》），该意见为避免耕地非粮化倾

向，从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激励约束两大方面提

出防止措施，以期土地经营主体充分认识到耕地

非粮化对于稳定粮食生产、国家粮食安全的负面

效应。此后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耕地用途管制进

行强调。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将耕

地保护从附带性提法变成“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目标项下的独立举措，并明确提出遏制“双

非”行为；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从横向分类、纵

向顺位双重角度，对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

准农田进行软性用途管控，并强调粮食生产的优

序地位，进一步推动“双非”管控；2023年中央

一号文件则从管控机制的建立、监测科技的引

入、试点的开展三方面提出逐步落实耕地保护和

用途管控。至此，耕地用途管控从宏观的目标划

定进入微观的落实举措阶段。

但是，逐渐细化的耕地非粮化防控政策并未

有效落实，实践中存在实施难、管控难的执法难

题，体现为执法依据之土地用途管制权受抗辩于

土地经营权，最终导致执法依据欠缺、执法主动

性不足。究其原因，是“耕地非粮化”内涵不清

以致政策虚化问题未得以正视并解决。且从“双

非”的比较来看，“农用地非农化”行为已经受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

正）（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以

下简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农

地占用审批及用途转用审批等制度的专门性规

制；而“耕地非粮化”行为却因无相应规范进行

明确而难以遏制，且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有渐长

之势。而“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及由此产生

的效果等，作为该项制度落实的源头问题之一，

亟须立法回应。

因此，在粮食安全保障立法日益推进的背景

下，对于“耕地非粮化”需回应以下问题：其一，

耕地非粮化之“耕地”是指粮食生产功能区、永

久基本农田还是一切耕地？在一般耕地上进行非

粮化行为是否也应受到否定评价？其二，耕地非

粮化之“非粮化”是指种植非粮食作物的行为还

是指破坏粮食种植的耕地地力的行为？换言之，

“非粮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以上两个问题的

阐明，能够为执法人员判断是否属于“耕地非粮

化”行为提供辨别标准，由此决定是否对土地经

营主体进行处罚，在此意义上，“耕地非粮化”

的内涵厘定对执法实践具有指引性意义。其三，

在厘清耕地非粮化内涵的基础上，由此产生的土

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之间的矛盾问题，是

否得到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以法解释学为基础，在现行

法律及政策框架之下阐明“耕地”内涵及“非粮

化”的判定标准。在此基础上，回应耕地非粮化

所体现的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之间的平

衡问题，在耕地产权层面实现民法和行政法的

衔接。 

二、   “耕地非粮化”的判定难题

“耕地非粮化”作为政策术语，尚无立法明

确其内涵。在粮食安全保障立法正在进行之际，

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且需长期推行的政

策，其具有相当的入法必要性。而以“防止耕地

非粮化”的笼统表述入法，势必造成条文不具有

刚性，最终沦于倡导性条款，与粮食安全战略之

“长牙齿的硬措施”相悖。正视“耕地非粮化”

表述之弊端，是纠偏的首要问题。 

（一）  “耕地”表述范围过大

在各种政策文件抑或法律文件中，对非粮化

土地种类的表述尚未统一。例如，《非粮意见》

采用“耕地”非粮化的表述，而《最高人民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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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上闯新路的意见》（高检发〔2022〕7号）则采用

“基本农田”非粮化的表述。防止非粮化的对象

究竟是何种土地？是否防止非粮化是针对我国全

部耕地？

根据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耕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而农作物除粮食以外，还包括油料、中药材、棉

花等作物以及橡胶等热带作物。可见，在耕地上

种植的农作物不仅限于粮食。非粮化的对象并非

所有耕地，“耕地”非粮化的表述范围过大。 

（二）  “非粮化”判断标准之争议

对于“非粮化”，目前存在两种判断标准。

一是种植行为判断标准。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

“非粮化”行为是在本应当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

上种植非粮作物。根据非粮作物的具体类型，又

分种植非粮食类食物的行为、种植非食用农产品

的行为以及种植非农产品的行为 [1−3]。此为多数

说。二是耕地地力判断标准或耕作层判断标准。

耕地地力（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是指在当

前管理水平下，由土壤立地条件、自然属性等相

关要素构成的耕地生产能力[4]。持该观点的学者认

为，“非粮化”行为是对耕地的耕作层质量或者

粮食产能造成损害的行为，而种植非粮作物但不

损害粮食生产所需地力或耕作层的行为并不属于

非粮化行为 [5]。目前，我国有 1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根据区域特性制定了耕地地力主要指标分

级的地方标准，但是并无统一的国家标准。

目前，多数学者用“非粮化”来表达农地经

营者种植非粮食作物的行为。从“非粮化”词语

本身看，也会产生“非粮化”就是种植非粮作物

行为的直观判断。因此，对于该词未有深入探讨

的部分学者，大多将其理解为种植非粮作物的行

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粮化空间分异、成因探

究、管控对策等社科类理论及实证研究。然而，

实践中若以种植行为判断非粮化，则会陷入土地

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矛盾之僵局。选何标

准，有待商榷。 

三、   “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

基于土地经营权人之自主经营范围以及耕地

用途管制执法人员之职责边界的清晰化要求，土

地用途的精准管制和正确执法需要具体明确的判

定标准指引。因此，“耕地非粮化”需要更为精

确的表达和更明晰的内涵。 

（一）  “耕地”的内涵限缩 

1.   涉粮土地类型的辨明

“耕地”的表述范围过大，那么应该防止何

种耕地的非粮化？对此，应当先行辨明政策或法

律规范所提到的涉粮土地类型的关系，包括农用

地、耕地、基本农田（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粮

食生产功能区及高标准农田。

其一，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其附录

A表明农用地包括 0101水田、 0102水浇地、

0103旱地，其表 1又表明 0101水田、0102水浇

地、0103旱地三者共同组成耕地，也即农用地涵

盖了耕地。这也可从国家标准《农用地定级规

程》（GB/T 28405–2012）第 3.1条得知，该条规

定农用地（agriculture land）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

产的土地，包括耕、林、草地等。其二，根据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 2条，基本农田是依据

农产品供需及土地利用规划而确定的，不得被占

用的耕地。而永久基本农田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实施永久特殊保护的耕

地，属于适于粮食等重要农作物生长的高质量基

本农田。也就是说，永久基本农田属于特殊划定

的基本农田，基本农田又属于特殊划定的耕地。

其三，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国发

〔 2017〕 24号）（以下简称《粮农意见》）第

（四）部分，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的条件之一是“坡度在 15度以下的永

久基本农田”，由此可知，粮食生产功能区属于

用以确保粮食产能的、地形较优的永久基本农

田。其四，根据国家标准《高标准农田建设通

则》（GB/T 30600–2022）第 3.1条，高标准农田

是通过标准化建设，从而具有“旱涝保收、稳产

高产”优势的耕地。《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

法》（ 2022）第 5条第 3项和《粮农意见》第

（四）部分规定了两个优先，高标准农田建设优

先在永久基本农田区域进行，且高标准农田优先

被划定为“两区”。可见，高标准农田和粮食生

产功能区大多都涵盖于永久基本农田范畴，二者

在空间划定上可能高度重合，只是定义角度不

同，前者强调农田的功能，后者则重视农田相应

设备设施的先进性程度、地力水平及作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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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换言之，高标准农田是不断建设的、范围不

断扩大的，但基于建设投入大等原因，高标准农

田建设目前并未在所有农用地上展开，而是优先

在永久基本农田上逐步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是

选择性的，在永久基本农田中选取适宜粮食作物

生长的优质区域（比如已经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

的区域）作为粮食生产功能区。

综上，农用地包括耕地，又从耕地中划定出

基本农田（质量较高的定为永久基本农田），选

取优质的永久基本农田（尤其是已建成的高标准

农田）作为粮食生产功能区。 

2.   “耕地”宜限缩解释为“粮食生产功能区”

至此，再来分析应该防止何种耕地的非粮

化？对此，则应明确应当强制“粮化”的耕地类

型。换言之，针对应当强制粮化的耕地，才有禁

止非粮化的刚性要求。那么，何种耕地应当强制

粮化呢？更为精确的表述宜为“防止‘粮食生产

功能区’非粮化”。理由在于，其一，如前述所

言，耕地不仅用于种粮，其范围过大。而农用地

包括耕地，其范围更大。所以，农用地和耕地都

不宜作为非粮化的禁止区域。其二，永久基本农

田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其

并非也不可能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基本农田同

理。其三，高标准农田是耕地的基础设施更为完

善和地力条件较好的优质耕地，且优先在粮食生

产功能区建设。在目前高标准农田建设尚未覆盖

所有可能高标准化的耕地的情况下，已建成的高

标准农田自然应当优先满足粮食生产需求。但是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进程不断推进，不可能将所

有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均用于粮食生产。设想一个

极端情况：当我国将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时，难道就将其全部用于粮食生产？这显然不可

能。换言之，高标准农田是不断建设的，其指向

一个不断变化的、不断扩大的区域，具有不确定

性，若将“高标准农田”这一术语入法，将与法

律的确定性相悖。因此不宜采用防止“高标准农

田”非粮化的表述。其四，粮食生产功能区强调

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功能特殊性，其含义与粮食

安全保障契合。并且根据《粮农意见》第（三）

部分第 1条，粮食生产功能区用于水稻、小麦、

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种植，符合“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观。所以，耕地

非粮化之“耕地”宜限缩解释为“粮食生产功

能区”。

限缩解释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粮食生

产功能区非粮化”的规范化问题，主要包括强制

性规定、责任义务、例外情形三个方面。首先，

应通过立法对“禁止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作

出强制性规定。目前，就现行有效的粮食安全保

障专门立法看，仅有 6部地方性法规和 1部地方

政府规章，其中，仅《四川省粮食安全保障条

例》（202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安全保

障条例》（2022）明确提出“防止非粮化”，这

是一种反面遏制性的表达，而其余均仅从耕地保

护进行正向呼吁。“粮食安全保障法”的制定，

应汲取粮食安全保障的立法经验，从正面和反面

双重维度对非粮化问题进行强制性规定，充分贯

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其次，应当在立法中

规定粮食生产功能区的土地经营权人的粮化义务

及非粮化责任，以此对土地经营权人提出在粮食

生产功能区种植粮食的明确要求，弥补非粮化责

任及义务的法律空缺，让非粮化政策“长出牙

齿”，能够落实。最后，应当对粮食生产功能区

面积的硬性规定设定例外情形。《粮农意见》第

（四）部分规定在平原地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

的最低限度为 500亩。但倘若存在连片的、500亩

以上的优质耕地，其中存在极小面积的地力评价

较低的耕地，则应当允许该部分区域种植更为适

应土地条件的其他作物。 

（二）  “非粮化”的判断标准

“非粮化”采用耕地地力判断标准能够在现

行法律框架之下实现合理解释，同时更符合现实

情况且能够考虑土地的空间异质性。 

1.   耕地地力标准蕴含于现行法律及政策框

架中

法律规范在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方面，主要

强调的是耕地种植条件或地力以及对耕地耕作层

的保护，而非耕地上种植的作物类型[5]。《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年修正）第 58条规定了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护和提高“地

力”，而未规定农民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特定

作物的种植义务；此外，还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和

监测的职责。同时，耕地质量监测工作已有的安

排，也证明了推行耕地地力标准的可行性。在

《土地管理法》第四章耕地保护部分中，第 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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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补制度强调补充耕地需“数量和质量”与

所占耕地相当；第 32条耕地恒定强调“总量不减

少、质量不降低”；第 36条直接采用“地力”一

词，均强调保护耕地的种植条件。《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以

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章耕地保

护部分，除了对耕地占补制度进行细化和强调

外，第 11条规定政府的提升耕地“质量”、合理

安排“耕作层”的利用等职责，强调了耕地地力

保护；强调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和管理”，

“引导”农业种植而非对种植作物具体类型的强

制。此外，该条例还有五处规定“种植条件”，

明确设施农业用地、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的

临时用地使用后应当及时恢复“种植条件”，并

对破坏种植条件或未按要求恢复种植条件的行

为规定了法律责任。《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

19～22条规定，利用基本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和培肥“地力”，并规定基本

农田地力分等定级制度。因此，纵观涉及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的法律规范，对于耕地保护均从耕

地数量和质量层面进行规范，强调耕地种植条件

或质量的提升，而未强制要求种植特定种类的作

物。将“非粮化”理解为未种植特定的粮食作

物，于法无据。

耕地地力标准也能从“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政策中得以阐释。《农业部关于进一步调整

优化农业结构的指导意见》（2015）以中央文件

形式提出“藏粮于地”政策，并强调“藏粮于

地”要着眼于提高地力、着眼于提升耕地质量。

一方面，“藏粮于地”不局限于稳产增产[6]，其并

非以提升当下的种粮面积为最终目标，而是国家

在远视优势之下而提出的、注重耕地地力以保障

粮食产能可持续性的粮食战略。也即以稳定耕地

数量、提升耕地质量为根本，维护耕地产出能

力、防灾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三大能力[7]，

从而顺其自然地保证粮食产量的稳定性和持久

性，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现实而适时进行

灵活调整，这便是“藏粮于地”的内涵 [8]。这与

“耕地地力标准”之内涵吻合。 

2.   耕地地力标准符合现实情况

耕地地力判断标准更加符合农民经济提升的

实践需求和实践状况。根据统计，种植粮食作物

的净利润远低于经济作物，并且除稻谷外，小

麦、玉米净利润为负值[9]。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

行为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会优先选择更为经

济、收益更大的经济决策。据此，除了受到气

候地形等自然因素和粮食补贴等政策因素影响

外 [10]，农业经营主体为满足自身经济效益需求，

自然会优先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这种农民基于经

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明显效益差而做出的种植决

策，只是农民的生计策略，就如同私主体根据薪

水高低而选择高工资的工作一般，很难被视作应

当受到规制的行为。倘若如此理解非粮化，未免

太过简化概念，并且不合情理也难论法理。因此，

非粮化的耕地地力判断标准也是实际情况使然。 

3.   耕地地力标准精确且因地制宜

耕地地力判断标准更为精确且能够考虑土地

的空间异质性。耕地地力标准根据土壤养分指

标、土壤盐分指标、耕地地力理化指标、耕地地

力生物性状指标、土壤清洁度等主要指标，衡量

有机质、氮磷钾、盐渍化、耕层厚度、微生物量

碳等水平，从而分级评定耕地地力[11]。在此标准

下，衡定各区域耕地地力初始等级，将在粮食生

产功能区种植非粮食作物而导致耕地地力等级低

于该区域初始地力等级的，则认定为“非粮

化”。这实际上也是对耕地进行更为灵活和有效

的保护。因为不同种植物对耕作层的影响各异：

种植油料蔬菜等对其基本无影响且采取合理种植

模式或方式会提升耕地质量[12]，种植茶叶水果等

则损害耕作层但恢复耕地质量较为容易[13]，而种

植速生杨、速生桉等根系发达类作物对耕作层的

损害则属于长期性的、较难逆转的[14]。所以，在

粮食生产功能区，可以适度支持油料蔬菜等对耕

作层有益的作物的种植，合理限制茶叶水果等对

耕地轻微损害的作物的种植，严格禁止种植根系

发达类作物。要实现如此灵活且匹配土地质量的

规则安排，则需要采“耕地地力标准”，这也是

“种植行为判断标准”不能比拟的优势。

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土地类型多元、土壤

条件各异。以各区域初始耕地地力等级为参照，

而非划定全国统一的耕地地力等级标准线，由

此，各地区以此能够根据自身不同的土壤条件和

土地类型进行非粮化判断。因此，采用耕地地力

判断标准判断是否构成非粮化行为，能够考虑各

地具体的地力条件，实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

不是笼统将不种植粮食的行为均认定为非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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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通过指标化，对“是否非粮化”进行

量化判断，结论准确且因地制宜，并且为执法提

供具体的行为指引，促进了“防止非粮化”的粮

食安全政策落地。 

四、   效应阐明：平衡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

经营权

耕地非粮化内涵厘定的直接效果就是实现了

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平衡。因为“耕

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会在第三层面产生土地经

营权的限制范围被明确的效果，并且此种厘定是

符合现行法律框的；又因两权的制衡关系，从而

能够进一步推导出土地用途管制权的权力边界，

最终在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的紧张关系

中寻得平衡点，如图 1。 

（一）  两权在农用地利用上属制衡关系

在农用地利用方面，土地经营权和土地用途

管制权是国家基于对土地的充分利用和保护双重

目的，对私主体（土地经营权人）和公主体（比

如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进行土地产权（权利和权力）的赋予，二

者相互制衡。详言之，土地经营权是在“三权”

分置背景下，鼓励农地经营权利的流转利用，充

分赋予土地经营权人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权

利；而土地用途管制权在农地利用领域，则是站

在国家国土规划以及国家粮食安全等宏观层面，

旨在加强土地保护避免土地滥用而授予公权机关

对土地利用进行一定程度限制的权力；土地用途

管制权的管制范围制约着土地经营权的自主范

围，两种权利（力）在农用地利用方面有此消彼长的态势。

这种制衡关系可以从相关法律规定中得以窥

探。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334
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
年修正）（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8条从土地经营权这一私权角度对土地用途管制

进行了明确。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第 4条

作为土地用途管制权的纲领性规范，除了正面明

确表达土地用途管制权外，还通过对土地经营权

的限制对农用地的用途管制进行阐述，其第 4款

从私主体——“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的角

度，明确对自主经营权的限制，以此在私权层面

衔接土地用途管制。此外，该条第 2款和第 4款

也表明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的依据均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权是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项下产生的“土地经营权+土地用途管制权”的

公私二元权利（力）结构[15]，并由此产生土地管

理制度和土地权利制度之间的张力[16]。 

（二）  两权之平衡边界存在法律真空

在农用地利用领域，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

经营权的制约关系是较为明晰的，但是两权平衡

的边界却存在法律真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4条，按照土地用途，土地可分为农用地、建设用

地和未利用地，此为第一级分类；其中农用地，

根据《农用地定级规程》第 3.1条，其又包括耕

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

此为第二级分类；对于耕地，依据种植农作物的

不同，又可以分为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用

于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用于种植果蔬作物的耕

地、用于种植其他作物的耕地，此为第三级分类[17]。

土地经营权和土地用途管制权的平衡博弈则体现

在以上三级分类之间的相互转化上，能够相互转

化，表明处于土地经营权的范围，反之则处于土

地用途管制权的范围，以此明晰两权之制衡边界

（图 2）。需注意的是，本文以粮食安全保障立法

为背景，围绕粮食展开，因此下文仅对农用地、

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在相应分类级的

转化问题进行探讨，而不再具体探究其他类型土

地之间的转化。

 

农用地利用领域:

土地经营权

权力范围 权力范围

土地用途管制权

第一层: 农转非农

第二层: 耕地合理利用

第三层: 耕地非粮化 (无规定)

 

图 1    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制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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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分类之间的相互转化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农用地能否转为建设用地？《土地管理

法》第 4条明确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需严格限

制；另一方面，农用地能否转为未利用地？这实

际上就是土地撂荒问题，《土地管理法》第 38
条、《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 18条、《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 64条均明确禁止弃耕抛荒行为。可

见，农转非农均受到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转为

非农土地的行为将受到土地用途管制权的强制干

涉，土地经营权的权利范围也并不包括农转非农

的自由。所以，在第一级分类项下，土地用途管

制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平衡边界在于“农转非

农”，此为第一个层面。

第二级分类主要体现为耕地是否能够转为其

他农用地？《土地管理法》第 30条第 1款和《土

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12条第 1款规定耕地转为

其他农用地受到严格控制；此外，《关于严格耕

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一条明确永久基

本农田不得转为其他农用地。简言之，作为特殊

耕地的永久基本农田的转化受到明确禁止，其他

的一般耕地的转化则被严格控制。也就是说，在

第二级分类项下，“耕地的合理利用”是两权的

平衡点，超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

计划范围、违反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优先被

转规则、突破耕地占补制度等强制要求的，则受

到土地用途管制，反之则土地经营权人自由用

地，此为第二个层面。至此可看出，土地用途管

制权涵盖对农转非农、耕地转其他农用地的管

制，这同时也是对土地经营权的限制，两权在第

一、二层面的平衡边界受法律明文规定，此无

争议。

然而，第三级分类的转化，即用于种植粮食

作物的耕地是否能够种植其他作物？对此，法律

未予明晰，而仅有政策提出“耕地非粮化”。那

么对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就是辨明两权在第三

个层面的平衡边界的关键。 

（三）  “耕地非粮化”内涵厘定明晰两权的

平衡边界

基于上述分析，依据土地用途三级分类之间

的转化，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营权之平衡边

界可从三个层面探讨，但是第三层面所体现的两

权之紧张关系，如何平衡？该问题就相当于，土

地用途管制权的范围是否延及对粮食生产功能区

种植非粮作物的管制，土地经营权的限制范围是

否包括对具体种植作物的限定？秉持上述耕地非

粮化语义，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实现两权在第

三个层面的平衡。

在上述耕地非粮化语义下，土地经营权受到

耕地地力限制，而非行为限制，即在前文的解释

下，“耕地非粮化”是为了避免粮食生产功能区

的耕地地力减损，影响其潜在的粮食生产力，则

对该部分的特殊耕地用作他用而进行管控；而不

是直接禁止种植非粮食作物的一切行为，由此明

确了土地经营权的权利范围—土地经营权人在

 
三级分类:

三层边界:

一级分类

农转非农

建设用地
耕地

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

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

用于种植蔬果作物的耕地

用于种植其他作物的耕地

林地

草地

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

...

农用地

未利用地

耕地利用 耕地非粮化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图 2    土地的三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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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破坏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耕地地力条件下享有种

植非粮作物的自由。此内涵厘定能够在现行法律

框架下寻得解释空间。其一，法律并未对在粮食

生产功能区种植非粮作物的行为作出禁止性规

定，《非粮意见》“四不”规定对之也未予以明

确。并且，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土地经营

权人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处通过给付土地租金而

获得种植决策权、田间管理权和产品处置权，从

而享有种植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等农作物的自

由[18]，也即在不改变耕地用途情况下，自主选择

所耕种的农作物类型实际上是土地经营权的应有

之义。其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8条规定，

土地经营权人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

生态环境。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指在某一区域、

某一时期和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水平条件下，由影

响农业生产和效益的诸要素所决定的、反映农业

生产能力和效益的综合性指标 [19]。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
1号）第（六）部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需培

肥地力。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20]，耕地地力作为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根本因素，其等级下降将影

响粮食产量最终威胁国家粮食安全[21]，因而不应

受到破坏。因此，上述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吻

合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以及现行法明文规定

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制约，在现有法律框架

下，合理界定了土地经营权的权利范围—土地

经营权人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自主选择农作物进行

种植，但是不得减损耕地地力。

又基于在农用地利用方面土地经营权和土地

用途管制权的制衡关系，确定土地用途管制权的

权力边界可以转化为确定土地经营权的限制范

围。在明确了土地经营权的权利范围后，土地用

途管制权的权力边界也同时得以明晰，即土地用

途管制权的触手不宜伸向种植作物的类型，否则

构成对土地经营权的过度限制。由此，两权之平

衡边界得以明晰。

综上，土地用途管制权又与土地经营权在农

用地利用方面属相互制衡关系，但是两权在第三

层面的边界划定因为“耕地非粮化”的内涵未厘

定而存在法律真空，最终造成两权的平衡边界存

疑。为解决该问题，则需要厘定“耕地非粮化”

的内涵。而在内涵厘定中，确定非粮化的耕地地

力判断标准，能够在现有法律框架之下较好地平

衡土地用途管制权与土地经营权。由此，对在粮

食生产功能区种植非粮作物的行为作为土地经营

权的表现形式之一，不应直接进行否定评价，所

以土地用途管制权不应强制介入于此。 

五、   结束语

防止“耕地非粮化”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广泛关注，但政策落实效

果却不尽如人意，种植非粮作物的趋势愈发显

著。相关研究多从“耕地非粮化”的全国现状、

成因等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而实践落实不佳之症

结却少有人解。“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厘定及效

果阐明作为解题的第一步，对贯彻落实国家粮食

安全政策和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具有重要意义。笔

者从解释论角度，在现有法律和规则框架下，对

“耕地”的限缩解释、“非粮化”的地力判断标

准进行论证，欲为土地用途管制执法提供判断标

准，并在此基础上寻得土地用途管制权和土地经

营权之间的平衡路径。当然，由此内涵厘定而引

发的如何制定耕地地力等级统一标准、土地经营

权的地力限制如何嵌入民法等一系列涟漪效应，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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